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香洲区税务局前山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

珠香前山税社限缴通〔2025〕010号

纳税人识别号：92440400MA514UTEX3

用人单位全称：珠海市香洲奥园广场蛙来哒餐饮店
事由：责令限期缴纳社会保险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八十六条。
内容：你单位存在应缴未缴社会保险费事项：所属期2024年4月至2024年12月失业保险费855.00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47508.57元、工伤保险费288.72元、基本医疗保险费13358.25元,以上累计欠缴社会保险费62010.54元及滞纳金（2011年7月1日后欠缴的社会保险费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八十六条规定，责令你单位收到本通知后15日内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和自欠缴之日起到缴纳之日止加收的滞纳金。逾期仍未缴纳，我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相关规定依法处理。
如对本通知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香洲区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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